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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姜
慧芬）这两天，企业陆续复工，公
交、地铁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宁
波市民卡2月 18日推出“实名乘
车、防疫追溯”自助登记系统，只要
用手机将您的个人信息和公交卡绑
定，就能实现公交防疫追溯等一系
列功能。

据介绍，所有在公交POS机刷
卡应用的卡片均支持绑卡登记。目
前，在宁波乘坐公交、地铁以及租公
共自行车所需要的公交卡，有一部
分是非实名制的，因此需要进行实
名乘车绑定。通过扫描二维码，填

写卡号、姓名、身份证号码及手机号
码并进行验证，就能实现绑卡，整个
过程十分方便。

相关人士介绍，卡面带照片的
交通卡无需绑卡登记，如校园卡、老
龄卡，本身就是实名制的。持其他
卡片刷卡乘车均建议登记。

此外，通过交通云卡、云闪付、
各种pay以及微信、支付宝乘车，均
是实名制乘车，也无需绑卡登记。

在绑卡后，一旦出现同车有病
例等情况，系统就会按照绑卡信息
及时通知，请保持手机畅通，并留意
短信或电话。

市民卡推出乘车可追溯功能
如出现同车病例会及时通知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余
明霞）市交通运输局2月18日发
布消息，为助力企业复产复工，保障
城市正常运行，2月19日起，宁波
进一步恢复公共交通服务。

主城区除途经疫情高风险区域
的公交线路，其他线路均恢复运营，
首末班时间分别控制在 6：00 和
21：30左右。逐步恢复主城区至中
低风险区县（市）的跨区公交线路运
营。继续开行定制公交和临时专
线，满足返程客流和企业员工集中
通勤需求。

恢复中低风险的市域内县际道
路客运班线，启用相应客运场站。
加快恢复“绿、蓝、黄”色省域内市际
客运班线，重点保障机场、火车站等
交通枢纽旅客疏运。鼓励企业开行

“点到点”的客运包车，解决员工集

中返甬出行问题。
按照“分区分级精准管控”要求，

根据区域风险等级变化，后续将动态
调整公共交通运营线路和站点。

为防止交叉感染，请广大乘客购
票和乘车时尽量避免现金支付，主动
出示“健康码”，凭“绿码”或“甬行证”
乘车。驾驶员凭“绿码”上岗服务。

从2月19日 6：00起，北仑公
交在保持现有703路等4条公交线
路运营的基础上，恢复47条线路运
营，同时撤销宁波火车站-北仑的
临时直达专线。

记者18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2月17日0-24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886
例，新增重症病例1097例，新增死
亡病例98例（湖北93例，河南3例，
河北、湖南各 1 例），新增疑似病例
1432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0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7908人。
截至2月17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8016例（其
中重症病例11741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12552例（北京核增7例），累
计死亡病例1868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72436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核
增 2 例），现有疑似病例6242例。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
17日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

2020年2月17日0-24时，浙
江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
诊病例1例，新增出院病例44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温州市1例；新
增出院病例中，杭州市13例、宁波市6
例、温州市12例、湖州市1例、嘉兴市3
例、绍兴市1例、金华市6例、衢州市1
例、台州市1例。

截至2月17日24时，浙江省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172例，现有重症病例67例（其中
危重22例），累计出院514例。

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38524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474
人，尚有673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
察。 据浙江在线

17日浙江省新增确诊病例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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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条办法
服务保障企业用工
■向我市企业输送员工的人力资源机构
最高可获50万元补助
■接收职业院校在校学生顶岗实习企业
最高奖励1000元/人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
员 任社） 2月18日，市人社局
印发《关于做好全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企业用工服务保障
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全市疫情
防控期间服务保障企业用工的
13条办法，确保企业员工“召得
回、引得进、留得住”。

2月底前，我市将免费举办
线上招聘55场，推出岗位需求
13万个。

疫情期间，通过我市各级公
共就业人才网站线上招聘来甬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中级以上
技能人才，按照浙江省内宁波大
市外200元/人、华东地区500
元/人、华东地区以外800元/人
标准给予交通补贴。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作用，发动100家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为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
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群众生
活必需、重点项目建设施工和亟
需履行国际大型订单以及其他
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业等五类
重点企业，提供免费的短期劳动
力供需对接服务；鼓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余缺调剂优
势，为企业用工阶段性需求和全
面恢复生产提供优质的人力资
源市场化配置服务；组织本市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各
类招工活动。

通知明确，向我市企业输送
员工50人及以上并就业超过3
个月的，按每人500元标准给予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补助，每家机
构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鼓励企业多途径扩大招工
规模。疫情解除后当月，企业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较上年同期每
新增1人，按每人500元标准补
助企业，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30万元。企业接收职业院校
（包括技工院校）在校学生顶岗
实习3个月以上的，按每人最高
1000元奖励企业。

对受疫情防控影响不能返
岗的农民工，指导企业妥善做
好安抚和疏导工作；对因疫情
导致劳动者暂不能返岗提供
正常劳动的，按规定企业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
遣单位。

对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
在停工半停工期间，组织职工
（含劳务派遣人员）开展与企业
主营业务相关的线上职业技能
培训，可按规定领取补贴。补贴
标准按企业实际培训课时长度，
实行分阶补贴，补贴比例不超过
实际支出的95%，每人每个培
训项目实际补贴的培训费用不
超过800元。平台企业（电商企
业）以及新业态企业可参照执
行。

主城区公共交通今起基本恢复
乘车须主动出示“健康码”

·信息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
员 康庄严） 2月18日，宁波市
委、市政府发布《关于统筹抓好

“三农”领域疫情防控、农产品生
产保供和春耕备耕工作的通
知》，从农业生产、农企复工、春
耕备耕等方面提出13项举措，
加快农业经营主体复工复产，扎
实开展春耕备耕，确保“米袋子”

“菜篮子”持续稳定供应。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要求，妥善处
理好防疫和生产的关系，全面落
实防疫措施，加强日常安全管
控，确保从业人员健康安全。统
筹抓好农业生产发展、产销衔
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
全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正常经
济社会秩序，确保蔬菜、肉蛋奶、
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稳定供
应。

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期间，
对饲料、养殖、屠宰加工和水产
品加工等骨干企业用电、用水、

用气实施阶段性缓缴费用。
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在

保留原有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
全年稻麦播种面积50亩（含）以
上规模生产主体的直接补贴按
实际种植面积由100元/亩提高
到120元/亩，市、县两级财政按
1∶1比例承担。

加强生产调度监测，合理安
排品种结构和上市时间，采用调
整茬口、增加复种、增设大棚等
措施，免费提供速生叶菜类蔬菜
种子，适当增加叶菜、速生类蔬
菜、食用菌、鲜食竹笋等生产，确
保均衡供应。

此外，通知还要求，着力推
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
动现代渔业绿色发展，有效推
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强化农业
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全力保障农村物流通畅，整治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加大金融
保险扶持力度，深入开展“三服
务”活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惠农13条”
确保“米袋子”“菜篮子”持续稳定供应


